
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會議  

討論文件  

立法會 C B ( 2 ) 1 0 9 / 0 5 - 0 6 ( 0 3 )號文件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 

檢討建校計劃後提出的最新建議  

目的  

 我們已檢討建校計劃內的各項已分配項目。本文件匯報我們就該

等項目作出的最新修訂建議。  

背景  

2 .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會議上，我們已向教育事務委員會概

述當局在檢討建校計劃內的 41 個已分配項目後，對部分項目提出的

修訂建議 1。當局在檢討時，曾考慮以下因素：  

( a )  以二零零三年為基期的人口推算結果：與二零零一年推算所

得的數字相比，該推算結果顯示適齡學童人口的下降幅度更

大；  

( b )  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及主要持分者對於為轉行全日制而跨區

重置小學的項目表示的關注；  

( c )  已獲分配新校舍作轉行全日制用途的現有半日制小學的最新

收生情況；  

( d )  有關學校現時的校舍狀況；以及  

( e )  不興建新校而改為利用空置校舍的可行性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請參閱立法會 C B ( 2 ) 1 6 5 6 / 0 4 - 0 5 ( 0 1 )號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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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委員關注修訂建議對辦學團體和學校帶來的影響，於是要求當局

徵詢辦學團體的意見，再進一步檢討有關修訂，然後向教育事務委員

會提交報告。  

4 .  為此，我們就規劃中的 39 個項目 2 與有關辦學團體聯絡。在考

慮他們的意見後，我們修改了部份建議，詳情載於下文。  

建議  

為推行小學全日制而規劃的項目  

5 .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會議上，委員再次確認支持當局將半

日制小學轉為全日制的政策，並要求在建校計劃檢討工作中，優先處

理有助落實這個政策目標的建校項目。  

6 .  經檢討的 39 個已分配項目中，有 20 個是轉行全日制所需的建校

項目。由於這些項目旨在讓現有學校改變營辦模式而非增添新校，無

論我們建議繼續實施或擱置個別項目，都不會改變全港現有的小學學

位供應。然而，個別辦學團體如同意縮小其建校項目的規模，將有助

紓緩預計會出現的學位過剩情況。我們徵詢有關辦學團體的意見後，

擬繼續實施大部分項目如下：  

( a )  按照原定計劃 (即項目已獲分配的用地和規模維持不變 )實施

分別位於觀塘、北區、元朗和屯門的四個項目。  

( b )  實施已獲分配用地的五個項目 (南區、深水和北區各有一

個，另外兩個項目位於荃灣 )；但考慮到有關地區最新推算

出的學位過剩數字，以及這些地區在二零零四／零五學年已

出現介乎 8 %  至 1 6 %  的課室空置率，有關項目的規模將會

縮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獲 得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後 ，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五 年
六 月 ， 就 一 個 位 於 沙 田 的 獨 立 私 立 學 校 項 目 和 一 個 位 於 九 龍 城 的 直 接 資 助 計

劃 學 校 項 目 ， 取 得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撥 款 批 准 。 因 此 ， 該 兩 個 項 目 無 須 作 進 一 步

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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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就兩個項目另行作出安排 (把其中一個項目改為在原址擴建

校舍；至於另一個項目，則在有關的半日制學校現時位處的

地區撥出替補建校用地 )，避免從屯門跨區到元朗重置。  

( d )  就三個受東南九龍填海區發展檢討影響不能在原來建校用地

實施的項目，分別在觀塘、深水和九龍城撥出替補建校用

地，而其中兩個項目的規模會縮小。  

( e )  進一步檢討兩個項目 (一個位於元朗，另一個位於葵青 )，原

因是考慮到有關學校的收生人數過去一、兩年下降，目前不

能排除它們仍有機會在原址轉為全日制小學。我們已與辦學

團體達成共識，只要有關學校在二零零六／零七學年的收生

人數維持目前的水平 (因而有充分理據支持興建新校舍以供

遷置上午或下午校之用 )，這些項目便會繼續實施。  

( f )  擱置四個項目 (一個位於葵青、兩個位於北區、一個位於元

朗 )，原因是有關的半日制學校的收生人數持續下降，已可

在原址分階段轉行全日制，因而無須興建新校舍。其中三間

學校的辦學團體表示校舍不合標準，建議為這些校舍進行原

址改善工程，我們答應考慮其建議。  

重置或重建學校項目  

7 .  教育事務委員會一向支持政府改善現有校舍，使其結構狀況符合

目前的標準。在經檢討的 39 個已分配項目中，有六個項目是為了重

建或重置現時校舍不合標準的學校。我們仍然支持早前的建議，認為

應該繼續按照原來計劃實施全部六個項目 (位於中西區、九龍城、深

水及南區各一個項目，以及位於灣仔的兩個項目 )。重置現有校舍

不會對現有的學位供應情況造成實際的影響。  

私立獨立學校 (獨立私校 )  

8 .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會議上，各委員已備悉，獨立私校是

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辦，並取錄來自全港不同地區的學生，所以並非

直接與公營學校競爭。獲得委員的支持後，我們已向財務委員會申請

撥款，並已得到批准，在沙田區實施一個獨立私校建校項目。因此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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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提議維持早前的建議，實施尚餘的三個獨立私校建校項目 (全屬

“一條龍”獨立私校項目，分別位於離島、深水及油尖旺區 )。隨

着更多跨國公司在香港設立辦事處，外籍學生的就學需求有所增加，

我們的建議有助應付該等需求，亦為有意安排子女修讀非主流課程的

本地家長提供選擇。  

直接資助計劃 (直資 )學校  

9 .  在二零零五年五月三十日的會議上，各委員已備悉，我們建議在

預計學位供應過剩的地區擱置興建新的直資學校，除非有關學校可提

供多元化課程，或有其他教育上的特點，可大力促進本港學校體系的

多元發展。我們獲得教育事務委員會支持後，已就九龍城興建一間專

門提供設計及藝術課程的直資中學向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，並巳得到

批准。  

10 .  我們根據相同的原則，進一步檢討餘下六個規劃中的直資學校項

目，並提出以下建議：  

( a )  繼續實施位於元朗的一個建校項目，該校將以  “一條龍”
小學暨中學的模式運作，並在所有級別開辦國際預科文憑課

程。  

( b )  分配一幅位於元朗天水圍的建校用地，用以興建一間新的中
學，讓有關辦學團體發揮其在青少年服務的專長，在學校的

環境內，結合教育和青少年服務。  

( c )  進一步檢討位於離島區 (東涌 )  兩個項目，分別為一所“一
條龍”直資學校的小學及中學部，這兩個項目有待辦學團體

重新考慮學校的定位及深入評估該區的可容納人口後再作決

定。  

( d )  擱置兩個分別位於東區及荃灣的項目，因為根據人口推算結
果，該兩個地區的學位將供過於求，有關辦學團體已答應不

推展這兩個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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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資助學校  

11 .  在 39 個現正規劃的項目中，四個涉及興建新的資助學校，原定

用以應付預計增加的需求。我們與有關的辦學團體商討後，提出以下

建議：  

( a )  繼續實施兩個位於西貢區 (將軍澳 )的建校項目，興建一間小
學及一間中學，專門為有讀寫障礙的兒童開辦課程。這兩間

學校預計會以“一條龍”的模式營辦。我們支持實施這兩個

項目，因為我們認為，若有學校為這類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

生提供服務，並且有潛質發展成為這方面的資源學校，我們

應該利便其發展。  

( b )  繼續實施一個有關在離島區 (愉景灣 )興建一個“一條龍”學
校的項目。該項目主要由一個私人發展商資助進行，作為履

行土地契約的一項條件。就這個特別情況來說，我們認為應

該優先考慮發展商依約承擔的契約義務及有關私人屋苑居民

的合法期望，然後才考慮我們在學位供求方面的最新推算數

字。不過，我們會與辦學團體商討是否需要分階段啟用該新

校，以配合實際的需求。雖然我們的推算顯示，該區到了二

零一零／一一學年依然欠缺約 20 班小學學額 (即使計及該校
的學位供應量 )  ，但該區現有的學校目前已有課室空置，學
位出現剩餘。另一方面，鑑於東涌／愉景灣一帶將發展旅遊

景點，我們亦會留意該處的人口增長潛力。  

( c )  擱置一個位於屯門的新資助小學建校項目，因為根據推算，
該區的學位將供過於求 (預計到了二零一零／一一學年，該
區小學會有約 150 班過剩學位 )。  

概要  

12 .  我們大致上已就最新的建議與受影響的辦學團體達成共識。由於

修訂建議涉及撤銷或修改校舍分配委員會 3  先前提出的校舍分配建

議，我們亦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就有關修訂徵求該委員會的意見，並

已獲得委員會同意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校 舍 分 配 委 員 會 由 政 府 官 員 和 熟 悉 香 港 教 育 制 度 的 非 公 職 人 士 組 成 ， 負 責 就
甄審申請新建或空置校舍事宜，向教統局提出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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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下表總結我們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提出的原來建議與現在最新建議

的比較 (以是否在原獲分配用地進行有關項目為統計基礎 )：  

 

 繼續實施  進一步檢討 擱置   

原來建議  17 4  11  11   

最新建議  22  4  13  (包括已與辦學團

體 達 成 協 議 ， 另

行 作 出 安 排 的 六

個項目 )  

 

14 .  綜合來說，我們提出有關擱置建校項目或縮小個別項目規模

的建議，下列地區的小學學位供過於求的情況，以二零一零／一

一學年所有項目已竣工時計算，情況的改善將如下：  

 預計二零一零／一一學年學位過剩的情況 (以班數計 )

地區  原先的推算數字  
建校計劃經修訂後的  

推算數字  

東區  112  98  

南區  62  50  

油尖旺  139  103  

黃大仙  284  236  

北區 5  8 5  - 1 2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獲 得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後 ，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五 年
六 月 ， 就 一 個 位 於 沙 田 的 獨 立 私 立 學 校 項 目 和 一 個 位 於 九 龍 城 的 直 接 資 助 計

劃 學 校 項 目 ， 取 得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撥 款 批 准 。 因 此 ， 該 兩 個 項 目 無 須 作 進 一 步

檢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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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預計二零一零／一一學年學位過剩的情況 (以班數計 )

地區  原先的推算數字  
建校計劃經修訂後的  

推算數字  

元朗  97  31  

荃灣  41  35  

葵青 5  4  - 2 4  

就全港層面來說，我們提出的修訂建議，在二零一零／一一學年可減

少整體過剩小學學位供應，減幅約為 230 班 (過剩班數由 1  640 班減至

1  410 班；過剩的數目相當於整體供應量的 1 2 % )。全港過剩學位的推

算數字只作說明之用，因為小學學位是按地區規劃和提供的，讓年幼

學童得以在住所附近上學。就地區層面來說，必須有合理數量的過剩

學位，以顧及學生跨區上學的情況。此外，有關數字是小一至小六過

剩學位的總數，學位過剩主要是過去數年學生人口持續下降所致。單

單以小一的收生人數來看，我們預期未來數年的學位供求不會大幅波

動。在需求方面，預計有關年齡組別的人口下降情況趨於穩定；在供

應方面，未來數年內興建及落成的小學，都是為了貫徹政策目標，讓

小學轉行全日制，或是為了落實長期進行的重建或重置計劃而設，理

應不會對現有供應造成實際的影響。  

15 .  就中學來說，我們原先預計，到了二零一零／一一學年，過剩學

位約有 1  200 班 (即整體供應量的 1 0 % )。這個推算數字不會因上述的

修訂而有明顯的轉變。這些預算過剩學位能讓各中學有空間減少現有

的浮動班 6 數目。此外，鼓勵多元化發展和提供更多選擇，是鞏固本

港教育制度的要素，因此，有合理數量的過剩學位是可以接受的。  

16 .  請各委員注意，上述推算數字反映了我們就檢討建校項目提出的

修訂建議對學位供應的影響。這些數字純粹根據學校的地點及每班學

生標準人數，以及有關地區的預計適齡學童人口推算出來，當中並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北 區 及 葵 青 區 的 推 算 數 字 為 負 數 ， 表 示 根 據 推 算 ， 學 位 供 應 將 會 不 足 ， 但 這
只是短暫的情況，因為預計其後數年，學生人口仍會下降。  

6  浮動班即沒有屬於本班的基本課室的班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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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 及 幾 項 變 數 ， 例 如 部 分 家 長 選 擇 安 排 子 女 在 區 外 ／ 非 公 營 學 校 就

讀，以及個別學校超額收生等情況。在供應方面，上述推算數字還未

計及現有學校因最新發展 (例如轉行全日制或與其他學校合併 )而導致

學位供應有變的情況。  

未來路向  

17 .  視乎委員對我們的最新建議的意見，我們會按照本文件所載的方

向，跟進各項修訂。對於繼續實施的建校項目，我們稍後會諮詢有關

的區議會，並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。至於有待進一步檢討

的建校項目，我們會留意事態發展，並與有關辦學團體緊密磋商。  

18 .  展望將來，我們預計在未來兩年 (下次在二零零七年修訂人口統

計數字之前 )在建校計劃下考慮分配的新項目，主要是涉及現有學校

轉行全日制、重建或重置現有學校的項目。我們會繼續與校舍分配委

員會商討新的分配項目，並持續檢討規劃中的項目，確保能在申請所

需撥款前及時因應情況的改變而作出所需的修訂。  

 

教育統籌局  

二零零五年十月  

 


